
校企合作共建（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专业协议书
    甲方：太原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乙方：山西瑞超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为保证太原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专业（新申报）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提升太原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能力，实现高校社会服务职能；为解决山西瑞超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环境监测与治理业务存在的实验技术人员和实验仪器设备短缺问题，甲乙双方同意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双方就校企合作共建专业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甲、乙双方以互惠互利为原则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2.甲乙双方共同制定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专业培养方案。

3.乙方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工程技术人员为甲方开设《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等课程并参与指导实践环节；乙方接收一定数量的甲方教师到企业进修学习；乙方的技术人员可以到甲方进行技术培训和学习。 
4. 乙方为甲方学生提供顶岗实习场所与岗位。
5. 甲乙双方人员共同开展环境监测业务，在开展业务期间，甲方学生可进行观摩，经考核合格可进行实操。
6. 甲方每年为乙方推荐一定数量的品学兼优的学生去乙方实习和工作。
7．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字后生效。
8. 其它未尽事宜经双方共同协商解决。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